
上海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文件 
  

上理工继教〔2020〕16 号

 

继续教育学院低值品自主处置工作实施办

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继续教育学院低值品自主处置的合理性

和规范性，保证学院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完善内控机制，防

范廉政风险，根据《上海理工大学材料、低值品管理办法》

（上理工〔2019〕215 号），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院成立低值品自主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

责学院低值品自主处置工作。 

第三条 本次低值品处置工作由学院直属党支部书记、院

长为第一责任人，直属党支部纪检委员对本次工作进行监督，

综合办公室全面负责日常处置工作。 

第四条 学院综合办公室对学院低值品展开全面清查。根

据低值品实际使用情况，对保管人进行调整。 

第二章 低值品报废 

第五条 低值品达到使用年限，或因自然损坏而无法正常



使用的，保管人向学院综合办公室申请报废。 

第六条 入账时间十年以上且无法再使用的低值品，由保

管人向学院综合办公室提请报废。 

第七条 入账时间十年以上且无法再使用的低值品，保管

人现已退休或离职的，由学院综合办公室申请报废。 

第八条 教职工离岗、离职时应当将个人保管的低值品按

程序进行账目和实物的移交。 

第九条 学院综合办公室将需要报废的低值品整理报继

续教育学院低值品自主处置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对待报

废低值品的合规性、完整性、真实性进行确认，讨论决定是

否报废，并对待报废低值品进行残值评估。 

第十条 综合办公室负责完成报废低值品实物回收工作，

并与保管人签写《账实相符待报废低值品签收表》，根据实物

回收情况，学院负责人对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的报废申请单

进行审核。 

第十一条 学院综合办公室负责将处置收益上缴学校财

务处，并将缴款收据复印件交资产处。 

第三章 低值品报损 

第十二条 报损的低值品，由低值品保管人向学院低值

品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提出报损申请。 

第十三条 学院综合办公室查明低值品损失的原因，并

形成书面报告，提出处理意见，同时填写《低值品损失报告



表》一式两份，报资产处核准备案。 

第十四条 资产处核定损失情况并出具《赔偿书面通知》，

学员低值品自主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督促保管人在收到通知

之日起一周内至学校财务处支付学校认定的赔偿费用，财务

处出具缴款收据（或扣款凭证）。 

第十五条 低值品保管人凭《低值品损失报告表》、缴款

收据（或扣款凭证）到资产处完成低值品核销申请。资产处

在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对报损低值品进行资产账户核销，并

将相关凭证交学校财务处进行财务账务核销。 

第四章 其他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本办法由继续教

育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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